
1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发行人”）1,5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

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

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作为易世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本保荐机构”）认为发

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

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名称：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Dalian East New Energy Development CO.,Ltd. 

注册资本：4,400 万元（发行前） 

5,900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刘群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12 日 

住    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学子街 2-1 号楼 3单元 4楼 

邮政编码：116023 

联系电话：0411-84732571 

传真号码：0411-84732571 

互联网址：www.dleas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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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dalianyishida@163.com 

发行人是目前中国余热发电工程领域技术领先的专业从事余热发电系统研

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工程总承包、合同能源管理的新型能源技

术服务公司。公司有较强的技术与研发优势,具有从工程设计、工程技术服务、

设备成套、设备安装、设备调试到实现工程总承包“交钥匙”工程的能力。 

目前发行人主要服务于水泥行业余热发电领域，并已向化工、冶金等行业拓

展。按总装机容量计算，2006 年-2009 年发行人累计市场占有率为 13.76%，累

计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三。 

发行人拥有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专业乙级工程设计资质、机电设备安装

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发行人是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拥有余热发电技术相关专利 6项、专有技术 3

项、正在申请专利 3项。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6.30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流动资产 49,649.65 42,991.78 29,688.15 4,303.04 

固定资产 532.90 478.87 174.24 54.71 

无形资产 2,264.27 2,454.46 183.13 200.15 

资产总额 53,293.21 46,224.75 30,752.58 5,208.13 

流动负债 31,442.08 27,853.39 24,722.34 3,805.75 

负债总额 31,442.08 27,853.39 24,722.34 3,805.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251.93 17,853.01 5,540.24 1,402.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851.13 18,371.35 6,030.24 1,402.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年1-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营业收入 26,251.32 39,195.51 25,348.08 3,339.18 

营业成本 20,492.90 31,396.86 19,713.09 2,144.95 

营业利润 3,950.80 4,346.69 3,318.46 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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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4,151.72 4,503.07 3,315.90 430.79 

净利润 3,479.78 3,839.82 2,803.86 434.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98.91 3,811.48 2,803.86 434.8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年1-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0.27 2,390.59  -850.61 684.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54 -5,103.15 -245.05 -32.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93 6,584.20 3,694.76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37.81 3,871.64 2,599.11 651.98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0年1-6月

/2010.6.30 

2009年度/ 

2009.12.31 

2008年度/ 

2008.12.31 

2007年度/ 

2007.12.31 

流动比率 1.58 1.54 1.20 1.13 

速动比率 1.34 1.18 0.75 0.9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07 59.85 81.99 73.07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00 60.26 80.39 73.0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9 3.89 6.16 9.11 

存货周转率（次） 2.30 2.96 3.33 1.92 

每股净资产（元） 4.83 4.06 1.68 1.40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10.36 13.36 3.04 14.2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429.51 4,862.25 3,427.77 463.23 

利息保障倍数（倍） - 56.66 63.64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3,398.91 3,811.48 2,803.86 434.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3,228.13 3,617.50 2,806.03 434.8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1.27 0.54 -0.2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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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1.14 0.88 0.79 0.65 

基    本 0.77 1.07 0.95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稀    释 0.77 1.07 0.95 0.62 

基    本 0.73 1.01 0.95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稀    释 0.73 1.01 0.95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17.38 39.82 80.77 3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16.51 37.80 80.83 36.70 

注：上述财务指标，若无特别说明，均以合并口径计算，计算各期每股指标时股数均取当期

加权平均股本数或实收资本数。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4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1,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后总股本为 5,90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元 

2、发行数量：1,500 万股 

3、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

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300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23,89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

售的比例为 1.25575555%，认购倍数为 79.63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1,200 万股，

中签率为 0.7042274185%，超额认购倍数为 142 倍。本次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均

不存在余股。 

4、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公开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55.00元/股。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66.91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09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4,400万股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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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72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09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5,900万股计

算）。 

5、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6、股票锁定期：询价对象参与本次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3个月，锁

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7、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2,5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 4,720.2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79.78 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9月28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6.79 元（按照 2010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613 元/股（以公司 200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大连力科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刘群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阎克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实际控制人刘群在公司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

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25%。刘群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唐金泉、何启贤、陈

爱军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公

司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额的 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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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东天津博信一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凤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

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外，

自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09 年 9月 21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法人股东北京秉原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海融高新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外，自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09 年 9 月 21 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在公司于境内创业板发行 A 股并上市前，北京秉原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和大连海融高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53.28 万股、

61.3602 万股（合计 114.6402 万股）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蔡杰、乔雅萍、钱波、田洋、黄惟红、赵延红、宫成

波、何保华、甄海洋、徐明运、于涛、王连赫、纪振钢、陈慈乐、梁育强、

高金玲、王乾坤、王成权、许景凡、陈永和、徐海波、韩家厚、汪祥春、于

雷、东大勇、张哲、罗志英、金万金、李子君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外，自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之日（2009 年 9 月 21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韩忠环、韩志勇、

刘艳军、张军、贺永贵、陆文君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外，2009 年 9 月其新增股份，自公司

增资扩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09 年 9 月 21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公司任职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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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25%。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唐兆伟、张源、方亮、陈光亮、李德付、于海、何

荣贵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除前述锁定外，2009 年 9 月其新增股份，自公司增资扩股办理完工商

变更登记之日（2009 年 9 月 21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于庆新、芦兴源、胡印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易世达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并已

公开发行； 

（二）发行人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5,9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发行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42%，不低于发行人总

股本的 25%； 

（四）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24,142 人，不少于 200 人；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况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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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的承诺事项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 

（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持续督导的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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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齐鲁证券将根据保荐协议，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

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

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

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

制度 

要求发行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效防止关联方对发行人资源

的违规占用行为的发生。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

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

内控制度 

加强对发行人高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完善对高管

人员的监管机制，建议发行人完善对高管人员的激励

措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要求发行人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如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则在相关方案提交审议前与保荐代表人进行沟通，并

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与完善保荐机构和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的渠

道，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

露的要求与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募集资金到位后，保荐机构将尽快与发行人、银行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落实相关监管措施，并定

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与检查。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要求发行人在为他人提供担保前与保荐代表人进行沟

通，并严格履行其章程和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相关规

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保荐机构有权要求发行人及时通报信息，并提供相关

的文件、资料、说明；有权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

开声明；其他与履行保荐职责相关的必要而合理的权

利，如实地考察；列席发行人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

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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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

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保荐机构对相关机构及

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可要求其做

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及相关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号 

保荐代表人：张应彪、程建新 

联系电话：010-68561011 

传    真：010-68562355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的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齐鲁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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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应彪                程建新 

 

 

 

 

法定代表人：                                 

                李  玮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